关于申报2025年度贵州民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自然科学）的通知
为深入践行我校特色科技强省战略部署，积极响应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贵州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措施》黔委厅字[2025]8号，充分发挥自然科学领域科研优势，激发各学院组织动员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深度融入并强力助推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经学校研究决定，正式启动2025年度贵州民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自然科学类）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申报要求 

1.项目内容：紧紧围绕产业发展大力推动科技创新，重点聚焦“六大产业基地”建设、“富矿精开”、生物与农业、新材料与先进制造、新能源与化工、电子信息、环境与生态、生命与健康、航空航天与天文、白酒生产等领域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引导科技工作者发挥平台和智力优势，通过开展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等活动，为学校科技工作者搭建成长成才及服务科技创新平台，促进我校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
2.项目要求：
重点选取我省1个重点产业链或其细分领域上的难题或1—2个重大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问题，通过组建项目团队等形式，开展联合攻关、成果转化推广、标准研制、项目合作以及产学研合作项目。

项目结题要求：

①完成成果转化1项（转化到账金额2万以上）或获批省部级产学研合作项目1项（到账金额不低于10万元）。

②申请发明专利、植物品种权、数据知识产权等科技成果不少于1项；

③提交项目结题报告1份。

资助金额：每个资助2万元

项目数量：12项左右

完成时限：2026年11月10日前
二、申报说明 

（一）申报单位：贵州民族大学自然科学相关学院及科研机构。每个单位申报数不超过2个。

（二）申报截止日期为2025年11月19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三）申报人须按单位的章程规定履行内部工作程序，经二级学院研究后方可申报。

（四）所有申报项目必须在2025年内启动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同时按要求提交材料，逾期视为未完成。

（五）本项目经费来源于年度省级财政项目拨款，应按核定的项目预算进行支出，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经费预算需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

1.项目申请人个人存在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如项目或申报材料造假。

2.以往获资助项目执行不力，如未按时提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者贵州省科技厅研究项目结题报告。

3.近两年内被贵州民族大学通报并限期整改。

三、申报方式 
申报单位须填写《2025年贵州民族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申报书》（见附件1）。请将申报书盖章扫描成PDF版及WORD版（文件命名格式为：单位名称+项目负责人+项目名称）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纸质材料（一式三份）交至贵州民族大学南校区行政楼218室。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贵州民族大学南校区行政楼218室
    邮    编：550025

电子邮箱：340144824＠qq.com
联 系 人：戴  毅15918412162

附件：1.《贵州民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申报书》

2.《2025年贵州民族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申报汇总表》
2025年11月13日


